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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学校房屋建筑、基础设施、教学设备、实验仪器、办公设备及家具等固定资产的维护维修，由归口部门管理，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（一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教学实验仪器、办公设备（主要指电脑、打印机、投影仪等）的维护维修，以及办公家具在600元以上维修。
（二）后勤保卫处负责房屋建筑、消防设施、教室课桌椅、空调、黑板等公共设施的维护维修，督促高教后勤公司做好材料费在600元以内物业零星维修（ 参照后勤服务协议《教学区物业零星维修内容及范围》）。
（三）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机房、语音室、多媒体教室教学设备的维护维修。
使用单位负责固定资产日常使用管理，及时申报故障并配合维修、验收。
第二十条 维修立项与审批
（一）质保期内处理：资产在质保期内出现故障，由使用单位直接联系供应商或承建商履行维修义务。
（二）超质保期维修审批：
小额维修（单次小于5000元）。使用单位填写《教学（科研）仪器设备、办公设备维修申请单》（附表1），经归口部门负责人审批后实施。
大额维修（单次大于5000元）。使用单位提交申请，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技术评估及预算审核后立项，按学校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二十一条 维修实施与验收
（一）归口管理部门依据《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理工泰院〔2024〕2号）规定，通过询价、比价、竞争性谈判或公开招标等方式选定服务商，签订含质量保证条款的维修合同。
（二）使用单位需全程跟踪维修进度，对隐蔽工程、关键节点进行现场确认并留存影像记录。
（三）维修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，由归口管理部门牵头，组织使用单位、相关人员进行验收。验收需核实现场效果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，并经各方签字确认。
[bookmark: _Hlk195893762]第二十二条 费用结算与档案管理
（一）财务处凭生效合同、合规发票、签字完整的《教学（科研）仪器设备、办公设备维修申请单》办理付款，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结算。
（二）归口部门负责将维修申请、合同、验收记录等资料归档保存，保存期限不低于资产折旧年限。
第二十三条 特殊情形处理
发生突发性故障，可能影响人身安全或重大教学活动的，资产实际使用人可先行应急处置，及时上报，并在48小时内补办审批手续。
因人为原因导致固定资产损坏产生的维修费用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

